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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告知函有关问题的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于 2017 年 2 月 22 日出具的《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

工作的函》（下称“《告知函》”），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会同保荐机构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对《告知函》所涉及

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和落实，现将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本告知函回复中的简称与《尽职调查报告》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相关

财务数据均保留两位小数。） 

 

请发行人详细说明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是否会新增关联交易及其规模，相关风

险是否已充分披露。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此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的新增关联交易情况 

1、本次募投项目之一为彩虹股份以募集资金向咸阳光电公司增资建设 8.6

代 TFT-LCD 面板生产线项目。2015 年 12 月，咸阳光电公司与中电熊猫液晶显

示公司签订了相关技术支持合同，咸阳光电公司将分期向中电熊猫液晶显示公司

支付合计 15 亿元的技术支持费，技术支持费将按照项目建设进度分期支付。由

于咸阳光电公司将成为彩虹股份之控股子公司，上述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是为了保障 8.6 代 TFT-LCD 面板生产线项目顺利建设及量产，

技术支持费用的确定参考了国内已量产 8.5 代 TFT-LCD 面板生产线的技术支持

费用行业惯例，作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本次发行完

成后，彩虹股份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及时披

露上述交易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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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代 TFT-LCD 面板产品的客户主要为下游电视、台式显示器、笔记本

电脑等终端显示器件厂商，其中包括中国电子旗下的终端显示器件厂商。根据目

前的初步经营规划，8.6 代 TFT-LCD 面板生产线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向关联方

销售面板产品的金额约为 30 亿元，占 8.6 代 TFT-LCD 面板生产线项目正常生产

年预计平均销售收入的比例约为 32.82%。 

中国电子及其下属企业为国内领先的半导体显示产业集团，显示产品覆盖全

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 8.6 代 TFT-LCD 面板生产线项目顺

利达产及产能快速爬坡，有利于本次募投项目的成功实施。TFT-LCD 面板行业

为全球竞争性行业，产品价格较为透明，上述关联交易销售将遵循市场定价原则，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实施前，彩虹股份将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关联交易决

策程序和信息披露程序。 

本次募投项目投产后，由于公司销售收入将大幅增加，与本次发行之前相比，

关联销售占比将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3、8.5 代玻璃基板生产线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主要向 8.6 代 TFT-LCD 面板

生产线项目提供内部配套，预计不会产生新增的关联交易。 

二、关于新增关联交易的相关风险提示 

为了保障项目顺利建设及量产，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预计将新增部分关联交

易，主要包括咸阳光电公司分期向中电熊猫液晶显示公司支付 15 亿元技术支持

费，以及 8.6 代 TFT-LCD 面板生产线项目向关联方销售面板产品，每年关联销

售金额约为 30 亿元，占 8.6 代 TFT-LCD 面板生产线项目正常生产年预计平均销

售收入的比例约为 32.82%。若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出现过于依赖向关联方销售

产品的情形，则可能导致公司面临市场竞争优势被削弱的风险。 

三、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预计将新增部分关联交易，主

要包括咸阳光电公司分期向中电熊猫液晶显示公司支付 15 亿元技术支持费，以

及 8.6 代 TFT-LCD 面板生产线项目向关联方销售面板产品，每年关联销售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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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 30 亿元，占 8.6 代 TFT-LCD 面板生产线项目正常生产年预计平均销售收入

的比例约为 32.82%。如发生上述关联交易，彩虹股份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交

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程序。彩

虹股份关于本次发行新增关联交易的相关风险提示已进行了充分披露。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实施的投资项目，将导致彩虹

股份增加新的关联交易，其中包括由关联方提供技术支持和向关联方销售产品；

彩虹股份已就新增关联交易的原因和必要性及其风险予以披露，真实、准确；彩

虹股份在实施上述关联交易项目时，应当依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

公司章程之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程序；鉴于彩虹股份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之后，虽然将产生新增的关联交易，但关联交易占比与本次

发行之前相比有所减少，因而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第二条

之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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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告知函有关

问题的回复》之签署页）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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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告知函有关

问题的回复》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俞康泽             孙  琦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